Creation 創造論 聖經一開頭便宣告「起初，神創造天地」（創一1），結尾作同樣肯定，並應許創造新天新地（啟四8，二十一1～5）；處於舊約和新約中樞位置的贖罪論（Aton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68,Name=Atonement}），又是與創造論分不開的︰贖罪論是本於創造論的基礎建造起來。這樣看來，創造論就是聖經最重要的信息之一了；毌怪乎所有主要的信經（Creeds{\LinkToBook:TopicID=326,Name=Creeds}），都是以創造論為它信仰的第一條。到底創造論要說些什麼？為什麼現代人想起創造論，就只能想到它與進化論（Evolu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432,Name=Evolution}）的論戰？進化論的近代發展是怎樣？早於進化論三千年以前的舊約創造論，到底以什麼作為中心信息？這信息對現代人又有什麼意義？
　　聖經的創造論
　　A.舊約。
　　引發希伯來人思考創造問題的，並不是世界本身，或是萬物的起源。這些都是屬於希臘人的問題，從好的角度說，是屬於形上的臆度；從不好的角度而言，是屬於無謂的好奇。引發希伯來人思考創造論的是遠為現實，結果亦極為深遠的生存問題。或為天災，或是人禍，希伯來人面對民族國家生死存亡的威脅，他們不得不問，那位呼召他們列祖、拯救他們出埃及的神，也是創造萬物的主嗎？若然，他們就有理由奮鬥下去。在奮鬥下去的過程中，他們終於體會到神在整個受造界的地位︰祂是萬物的創造者和主宰；由此，他們發展出與古代近東宗教截然不同的神觀、世界觀，和自己在歷史與將來的地位，亦即是希伯來宗教特有的希望，也是希伯來民族對命運（destiny）的獨特了解。
　　1.神人關係。從一開始，希伯來人認識的神，就是呼召和拯救的神（創十二1～3；出三6～10；賽四十28～31，四十三1～3，四十四24～26；詩八十九11～15）。整個宇宙既是祂創造的，萬物就不能獨立於神而自主，乃是需要倚靠祂的維持和供應；因此，神不是自然界的化身。神禁止人把自然界各種力量神化，命令他們只能敬拜獨一的創造者（出二十3），並且讓人知道神一直在歷史中工作著，使歷史走向神預定的目的地（出三6～10），這就是神的恩福和應許。
　　2.神與世界的關係。世界並不是從神分裂出來，也不是從先於世界而存在的「原質」造出；而是神從無造有（creatio ex nihilo），祂說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這是從創一1～24，以至整本聖經共有的一致思想。古代近東的創造神話可能有這一類的句子，卻是孤立的例子，從沒加以發展，也從沒成為他們宗教思想的特色。希伯來人卻強調，從無造有的世界，不僅要與它的創造者分別出來，萬物亦只能靠祂存在下去。後一個思想遍佈整本聖經（書十12；士五20；創四十九25；出十五8、11；申三十三14及下；詩二十九；約一1～14；西一15及下；來一2及下）。神與世界的關係不能從因果律來歸納，只能從審判與應許的關係認識，這正是該隱、洪水和巴別塔等記載的主旨。
　　3.神─人─世界的關係。希伯來人了解的世界，永遠是一個受造和等候救贖的世界，它本身不是完滿和自足的存在體，因此他們對「起源」一類的問題不感興趣。他們對世界發生興趣，全是因為他們的生存環境，成了威脅他們繼續存在下去的因素，除非世界的主宰與拯救他們的神是同一位，不然的話，他們連存在的指望都抓不著，更何來掙扎下去的勇氣？世界若是神創造且是神維持的，他們就知道此世的順逆，並不需要乞憐於自然界或政治（敵國）的力量，只在乎護守耶和華與他們立的約。創世記前十一章的悲慘故事（該隱、巴別塔與洪水）要說的正在此，他們了解的罪與罰的意義亦在此。存在的威脅是必須面對的，但至終也只有創造和拯救的神能使人間的苦難具有意義，並賜人最後得勝的希望。
　　B.新約。
　　新約是承繼著整個舊約的創造─救贖思想，進一步把焦點聚集在拿撒勒人耶穌的身上。宣布那位道成肉身的，正是那位自太初即與神同在的神子，「萬物是藉著祂造的；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祂造的」（約一3）。世界以及人類都要透過祂再被造，這就是新天新地與重生（Regener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00,Name=Regeneration}）的思想，亦是新約的核心思想。換句話說，創造、救贖與再來，全集中在耶穌基督的一生，從降生、成長、被釘，到復活、再來，而連結起來。
　　新約是怎樣發展這思想的呢？可分下列幾個階段︰
　　1.以道承接舊約的智慧觀。在智慧文學，智慧是擬人化後用來代表神（箴八22～31），它可以是神或人的一個屬性，為後來的「道」預備了基礎。
　　智慧在希伯來人是指「了解」，有兩層意思︰a.要明白義人在神計畫中所占的位置，目的是勝過自然界與歷史的威脅；b.要知道神在歷史的救贖和在自然界的工作。合起來，它是代表希伯來人對贖罪論、宇宙論和神學的了解。
　　2.「道」的繼往開來。第一代基督徒發現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，正是神自古隱藏的智慧，故他們是藉耶穌的一生，發現由創造到救贖的關聯，或說，是由救贖而上溯至創造（林前八6；西一15及下；約一3；來一2及下）。祂是新生命之源，這新生命非藉律法而得，而是恩典的賜予，這就是基督教的福音。
　　3.神學的傑作。怎樣解釋神與世界的關係才能維持神的主權，同時又不會使神成為罪苦的始作俑者，一直是古代近東以至希臘人的問題；聖經藉著智慧與道的概念來解決這問題。因為二者既可用來描述神的屬性，同樣亦是人具有的。故智慧可以進入人心工作，卻不會阻礙人自主自決。但舊約的智慧觀比較抽象，新約把它落實為耶穌基督，從而使整個基督教信仰具有一致性。這是約翰福音的引言最傑出的成就（約一1～3、14）。
　　科學進化論
　　以進程來解釋萬物現況的進化論，並不始於達爾文，古代文明大國的哲學都有此說，印度、中國、希臘莫不如此。達爾文的《物種起源》（Origin of Species, 1859）卻是第一本有系統地以實物來解釋物種進程的書，它指出生物的「種」（species）並非不變的，乃是經過一段長時間，因應環境的改變而發展出來。進化論發展至今，可分三大類，牽涉在內的學科真可說「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」，包括了天文物理學、古生物學、古人類學、地質學、生物地理學、解剖學、比較胚胎學、分子生物學，以至遺傳學等。
　　A.微進化論（micro-evolution），上一世紀末生物學家高許密（R. B. Goldschmidt, 1878～1958）認為，遺傳學家已能在大自然和實驗室找到足夠證據，說明低等生物在自然界和實驗室控制的環境下，能觀察到變異的現象，這是我們必須接受的事實。如濫用盤尼西林而生出的金黃葡萄球菌、加州果蠅，及不害怕ＤＤＴ的蒼蠅。高氏用這名詞來指古生物學家、比較解剖學家和胚胎學家研究的範圍。
　　B.廣進化論（macro-evolution），此詞為辛普遜（G. G. Simpson , The Major Features of Evolution, NY, 1953, chap. II）所創，是指生物的歷史進化過程，引致分類學上高等生物的產生。
　　至此，他們仍未解決第一個生命是怎樣來的問題。
　　C.合成進化論（synthetic-evolution）。首先他們認為廣進化論雖不能觀察（因所需時間過長），但微進化論原則可用在廣進化的演變。為解決生命之源的問題，他們企圖將進化論擴展至「無生源論」（abiogenesis）；認為在原始時代，無機分子在特殊的物理和化學作用下碰撞，可以產生最基本的蛋白質，是為生命的基本單位。
　　純從科學的角度來看，微進化論是已確立的事實，不容易推翻。廣進化論與合成進化論仍然停留在假設的階段，既提不出完整推理所需的證據，亦不可能建立一個實驗給人驗證，各種科學家都有他們不接納的理由。
　　基督徒對進化論的態度，大體上是視乎他對創造經文（特別是創世記頭三章）怎樣解釋而定。有人當它是歷史，全應按字面意思解；另有些人認為它全是詩體意象的語言（poetic images），只有表徵意義，沒有實質意義；另外一種是按文體分析，指出它是由好幾種不同的文獻來源編成，各表達其不同的神學立場。若按他們對進化論的回應，可分作下面三個不同的立場︰
　　1.權威創造論︰指出世界及眾生百物，均需按創一至三章的字面意思解，因此人只有六千年至一萬年的歷史（從族譜計算）；宇宙的年齡亦相仿，因一日等於二十四小時，宇宙比人不會長過六日。
　　那麼怎樣解釋以萬年作單位計算的化石呢？他們認為創一1～2之間有一個空隙，是第一個世界被造後，因為天使犯罪而被毀滅了；第二節才是我們現今這個世界的創造。這種解釋屬於「訴諸緘默」，沒有明顯的聖經根據，也把聖經與科學，教會與社會置於對立面。
　　2.神導進化論︰全盤接納科學進化論，包括科學家對之有保留的假設，然後說所有進化過程均為神創造的途徑；不是科學理論可解釋的，如人的靈魂、墮落等問題，全部視之為詩體意象的語言，故予以靈意化，或不按照歷史來解釋。這樣一來，聖經成了科學的註腳，神成了「縫隙的神」（God of the Gap{\LinkToBook:TopicID=512,Name=God of the Gap}），只解釋科學留下來又不能解釋的。問題是︰我們為什麼需要聖經的解釋？
　　有人說︰「全盤反對進化論者過分低估科學證據」；「全盤接受進化論者又過分高估科學證據」。
　　神若在自然界留下祂的工作，又在歷史賜下啟示，祂就是留下兩本書，它們應該彼此解釋對方，單重一本而輕忽另一本，都是令人感到偏倚不全的。
　　3.漸進創造論︰相信創一至三章的創造就是神的創造，我們不知道祂是什麼時候創造或怎樣創造，但從已被證實的微進化範圍，知道物種自被創造後，曾進行自己的演化和繁殖。地球和宇宙的年齡是很久遠的，科學家用的測試方法雖未臻完善，其可靠性卻非如反對者（如莫瑞士著的《科學創造論》，韓偉等譯，更新，1979）所說的兒戲，科學家能用六種不同的原素，來為地球及從月球帶回來的石塊測齡，得出結果均在四十到四十五億年左右。除非我們有另一更準確的科學方法代替，不然本於烏撒主教計出六千年之說，或說創一1～2之間是代表兩個世界的說法，均是掩耳盜鈴之法。
　　漸進創造論認為科學界已有充分證明的事實是什麼呢？那就是地球年齡及與此有密切關係的物種極度多元化，亦即為微進化範圍內研究的問題。漸進創造論者認為科學家只停留在臆度的科學與假設的範圍是什麼？那就是單靠一些殘缺不全又是孤立的化石，便企圖建立生物由低等進化到高等的廣化族系，亦即是廣進化的範圍；他們也不接納生命是由非生命分子碰撞出來的假設。他們相信人是完全不同的一種生物，是按著神的形像（Image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09,Name=Image of God}）被造，有著神氣息的靈魂，又因犯罪墮落，成為神救贖的對象，這是人真正的地位、價值與尊嚴。
　　再思創造論
　　創造論並非專為追溯起源的學問，硬要拿它與進化論對拼是不智的；就是贏了，我們也會忘記創造論原本想傳遞的信息，不能在整個基督教信仰體系內找到它的位置，就更不必說創造論成為其他教義的基礎了。
　　創造論是本於人受造的真相──脆弱、限制──而嘗試找出他在自然界和歷史的身分；由此他認識那位創造與救贖的神。就是受到歷史無意義的威脅（人禍），和自然界無情的剝奪（天災），他仍能本乎施憐憫、行審判的神找到意義和勇氣，在困境闖出生機。
　　進化論者也不會滿足於資料的搜集和理論的建立；身為科學家，他同樣關心人類現今的困局，和將來的希望（參丁新豹編的《人類的故事》，更新，1989）。就此意義而言，創造論者與進化論者並不是沒有共同的關懷。
　　聖經本於人之被造，又被安放在地上生活，一直強調他在自然界的身分是大地的管家。蒙救贖的人又是神在地上的代表，也是個歷史的祭司，為的是引導人與神和好；特別是當人類受困於歷史的黑牢，他就有責任向人指出，神是在歷史上工作的神。祂亦呼召人與祂同工，與祂一起為歷史掀開新的一頁，並且向人指出新天新地、新國度的希望。
　　創造論永遠是向前看的，直看到神的新天新地、新國度出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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